
 

 

 

 

 

 
永政办发〔2011〕114 号 

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 2011 年县人大代表建议、政协委员提案 

办理进展情况的通报 

 

各功能区管委会，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县政府直属各

单位： 

今年两会共收到承办建议、提案 257 件，其中，人大代表建

议 123 件，政协提案 134 件，共涉及 71 个承办单位。现将县人

大代表建议、政协提案办理进展情况的通报如下： 

一、建议提案办理进展情况 

按办理要求，县人大建议办理要在 6月底结束，县政协提案

办理要在 5 月底结束，截止 6 月 9 日，已办复县人大代表建议

53 件，办理县政协提案涉及的 39 个主办单位已有 29 个单位已

办结，从总体看，今年的建议提案办理工作领导重视、进展较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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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、成效相对比较明显，有效解决了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民

生问题。 

一是加强组织领导，高度重视建议提案办理工作。县政府召

开建议提案办理交办会后，各承办单位普遍比较重视，及时召开

本单位、本系统建议提案交办会，对承办的每一件建议提案都明

确了责任领导、责任科室、办理人员、办理时限和质量要求。 

二是深入调查研究，认真解决实际问题。各承办单位深入调

查研究，及时了解和掌握建议提案所提问题的第一手资料，研究

制定有针对性的工作方案，想方设法，创造条件，积极进行办理。

如县府办办理“关于规范楠溪江疏浚工程的建议”提案中，作为

县委、县人大、县政府、县政协高度重视的提案，县政府组织各

有关部门深入调研，并着手采取以下三方面的措施以改进楠溪江

疏浚工作。一是由县政府牵头县水利局等部门，建立了由水利部

门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河道采砂专项整治领导小组，并在全县范

围内开展为期 3个月的摸底整治工作，坚决打击和查处无证、不

按批准作业范围和作业方式采砂行为；二是今年 5 月份启动了

《永嘉县楠溪江河道疏浚规划报告》修编工作，计划 10 月份完

成修编；三是进一步完善《永嘉县楠溪江河道疏浚暂行规定》，

计划今年年底完成。县公安局、规划建设局、卫生局等单位，对

涉及政策、项目和民生等方面的建议提案，逐件进行研究，坚持

从解决实际问题入手，积极协调以求尽快解决。 

三是认真做好答复，提升建议提案办理满意度。县府办、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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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局、县规划建设局、县卫生局、县质量监督管理局等单位着

重在联合办理和代表委员面对面沟通上下功夫，主动邀请代表和

委员参与办理，向提案人汇报办理情况，听取提案人对办理工作

的意见，共商办理方案，增强了办理工作的科学性、针对性和实

效性。 

二、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

一是部分建议、提案办理不及时。截至 6月 9日没收到县交

通局、县教育局、原上塘镇、原瓯北镇办理的政协提案。 

二是部分承办单位相互协调不够。对综合性的建议提案，在

办理过程中存在主办单位牵头协调不主动，会办单位配合不及时

的情况。 

三是部分建议、提案答复用语不规范。格式不规范。如草拟

答复意见存在推卸责任、文字表达含糊、语气生硬、在对问题解

决时限上表述不够明确等现象。 

四是部分承办单位重答复轻落实。在建议、提案办理过程中，

一些承办单位还是只重视答复，以文会文，抓落实的甚少，致使

一些建议、提案事项得不到很好的解决。 

三、下一步工作要求 

一是进一步重视建议提案办理工作。各承办单位一定要站在

讲政治、讲大局的高度来认识建议、提案办理工作。特别是办理

工作还未完成的单位，要认真落实“一把手”负责制，分管领导

全力抓落实，督促本单位落实办理任务，积极主动、扎实认真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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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好每一件建议提案。 

二是进一步强化办理工作时效性。建议、提案办理有法定的

时限，政协委员提案已延误时限，人大代表建议要确保在本月底

前完成，还没有办理完毕的单位要切实履行职责，加大办理力度，

加快办理进度，杜绝不办、漏办、推办和拖延办理。 

三是进一步强化办理工作实效。建议提案办理关键在落实。

各承办单位对承诺的事项，一定要安排专人负责跟踪，确保兑现。 

 

 

 

二○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文秘工作  建议  提案  情况  通报 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、

检察院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2011 年 6 月 15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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